
附件3

教师中、初级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

一、岗位职责

教师岗位职责是指在教师受聘到某一级别岗位上应承担的专业工作范围、任务、权限、责任和义务，它是考核受聘人员的依据。被聘任到相应岗位的教师必须履行相应教师岗位的职责。

（一）基本岗位职责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纪守法，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具有良好的品行，恪守职业道德，尊重、爱护学生。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维护学校荣誉，勇于创新，能够承担并完成受聘岗位工作任务。
（二）具体岗位职责
1. 八级岗位
（1）积极参与所在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团队。
（2）积极参与教学、科研项目。聘期内完成下列任务之一：
①作为前三位人员参与厅局级科技计划项目或厅局级教学课题一项；

②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或国外有影响的专业期刊上正式发表论著两篇。
（3）讲授本学科专业课程, 服从学科教学安排，承担课程辅导、批改作业等教学工作；指导实验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设计(论文)，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评价良好。

（4）参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及其他社会工作。根据需要承担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等工作。

2. 九级岗位
（1）积极参与所在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团队。

（2）积极参与教学、科研项目。聘期内完成下列任务之一：

①参与厅局级科技计划项目或厅局级教学课题一项；

②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
（3）讲授本学科专业课程, 服从学科教学安排，承担课程辅导、批改作业等教学工作；指导实验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设计(论文)，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评价良好。
（4）参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及其他社会工作。根据需要承担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等工作。　

3. 十级岗位

（1）积极参与所在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团队。
（2）积极参与教学、科研项目。聘期内完成下列任务之一：

①参与科技计划项目或教学课题一项；
②以第一作者在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一篇。
（3）讲授本学科专业课程, 服从学科教学安排，承担课程辅导、批改作业等教学工作；指导实验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设计(论文)，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评价合格。

（4）参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及其他社会工作。根据需要承担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等工作。　

4. 十一级岗位

（1）参与所在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参加教学、科研团队。
（2）参加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和社会服务，参加编写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等工作，积极发表教学研究论文或学术论文。

（3）经批准讲授本学科专业部分课程, 服从学科教学安排，承担课程辅导、实验、批改作业等教学工作；协助指导课堂讨论、实验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设计(论文)，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评价合格。

（4）协助高资质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及其他社会工作。根据需要承担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等工作。

5. 十二级岗位

（1）参与所在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参加教学、科研团队。
（2）参加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和社会服务，参加编写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等工作。

（3）经批准讲授本学科专业部分课程, 服从学科教学安排，承担课程辅导、实验、批改作业等教学工作；协助指导课堂讨论、实验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设计(论文)，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评价合格。

（4）协助高资质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及其他社会工作。根据需要承担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等工作。

二、任职条件

（一）基本任职条件
申请各级教师岗位者，均须满足以下基本任职条件：

1. 具有良好的学风、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具有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

2.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者技能条件。

3. 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4. 具备履行相应职务的身体和心理条件。
（二）具体任职条件
申请各级教师岗位者，除满足上述基本任职条件外，还应达到相应等级岗位的聘用条件。
1. 八级岗位

（1）已取得讲师任职资格，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
（2）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①近五年来获厅局级科研成果奖或厅局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者；或作为前三位人员获得地市级科研成果奖或地市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者；

②近五年来作为前三位人员参与厅局级科技计划项目或厅局级教学课题一项者；或作为前二位人员参与地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或地市级教学课题一项者；或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校级科技计划项目或校级教学课题一项者；

③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被SCI（SCIE）、SSCI、EI、CSCI 、CSSCI、ISTP等收录论文；或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者。

2. 九级岗位
（1）已取得讲师任职资格，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任职
条件。
（2）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①近五年来获地市级科研成果奖或地市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者；

②近五年来作为前三位人员参与地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或地市级教学课题一项者；或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校级科技计划项目或校级教学课题一项者；

③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者。

3. 十级岗位

已取得讲师任职资格，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4. 十一级岗位

（1）已取得助教任职资格，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任职
条件。
（2）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①研究生学历且具有硕士学位；或本科生任助教满3年。

②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发表教学研究论文或学术论文者。

5. 十二级岗位

已取得助教任职资格，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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